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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进校园 护航助成长
太康县人民法院

□通讯员 刘士豪 文/图

本报讯 为切实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，5 月 6
日下午，太康县人民法院常营法庭庭长曹英时走进常营镇中心小
学，开展了一次内容丰富、生动实用的法治教育活动，用法治力量
为青少年成长之路保驾护航。

课堂上，曹英时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，将专业
法律知识与校园生活紧密融合。他以“法律就在我们身边”为切入
点，围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
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，通过剖析贴近生
活的典型案例、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等方式，深入浅出地讲解法
律知识。 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，曹英时教育引导学生明确法律底
线，自觉抵制不良行为，学会在遇到校园欺凌和侵害时运用法律
武器保护自己。

针对夏季来临、溺水事故易发多发的实际，曹英时还同步开
展了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，提醒学生们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远离
危险水域，做好自我保护。

下一步，太康县人民法院将持续推进送法进校园活动，不断
丰富法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，让法治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
根发芽，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持续贡献法院力量。

法治护航解纠纷 高价彩礼终返还

淮阳区人民法院

□通讯员 滕孝忠

本报讯 近日， 淮阳区人民法院
大连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因解除

同居关系引发的高价彩礼返还纠纷

案件。 承办法官坚持“情理法”融合，
运用联动调解机制， 促成女方当场
返还彩礼 43 万元 ，实现 “案结事了
人和”。

2025 年 1 月，原告小李（化名）
与被告小郭（化名 ）经人介绍相识 ，
按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并同居生活 ，
但未办理结婚登记。 其间，小李先后
支付各类彩礼共计 55.86 万元，包括
订婚礼金 26.6 万元、看好礼 15 万元
等，远超当地平均水平，给其家庭带
来沉重负担。

因双方婚前了解不足、 性格不
合， 同居仅一个月便频繁争吵 ，后
协商解除同居关系。 但在彩礼返还
问题上分歧严重 ：小李要求全额返
还，小郭则主张扣除共同生活及婚
礼开支 。 多次协商无果后 ，小李诉
至法院 ，请求判令小郭返还全部彩
礼。

受理案件后， 承办法官申建立
高度重视，为实质性化解纠纷，结合
法律规定与当地习俗， 制定了 “释

法+疏导+联动”调解方案。他明确指
出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未办理结婚
登记， 双方不具有法律认可的夫妻
关系。 本案中小李与小郭的情形符
合彩礼返还法定条件， 小郭负有返
还义务。

法庭随即启动 “法官+妇联+人
大代表”联动调解机制 ：一方面 “背
对背”沟通 ，向小郭释法明理 ，明确
其法律义务， 同时劝导小李体谅合
理开支；另一方面“面对面”协商，逐
项核对彩礼明细。

在依法扣除合理开支后， 双方
达成和解协议：小郭返还彩礼 43 万
元，放弃嫁妆，案件相关诉讼费用由
双方各自承担。 协议签订后，小郭在
各方共同见证下通过手机银行转账

43 万元，案件顺利办结。
大连人民法庭庭长申建立表

示：“高价彩礼加重群众负担 ，背离
文明婚恋理念 ， 极易引发社会矛
盾。 ”下一步，淮阳区人民法院将立
足审判职能 ，常态化开展涉彩礼纠
纷调解工作 ， 通过典型案例宣讲 、
普法宣传等方式 ， 引导群众树立
“重感情 、轻物质 ”的婚恋观 ，以司
法力量助推移风易俗 、助力文明乡
风建设。

非诉解纷高效化解涉未成年人纠纷
西华县人民法院

□通讯员 孙云云

本报讯 司法有力度，更有温度。 近日，西华县人民法院秉持“教育为
主、调解优先”的司法理念，采用非庭审柔性调解模式，成功高效化解一
起多名未成年人涉案的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纠纷。 全程不开庭、零对
抗，快速化解矛盾、足额履行赔偿，最大限度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。

据介绍，该案原告为小丁（化名）及其法定代理人，被告方涉及小朱
（化名）等多名未成年人，其法定代理人因外出务工分散各地。 若启动常
规庭审，不仅会因当事人地域分散延长审理周期，更可能给未成年被告
贴上“涉案者”的负面标签，对其心理健康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可逆影响。
承办法官王俊山综合考量案件特点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，选择以庭
前柔性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。

为确保调解实效，承办法官王俊山逐一梳理案件细节与各方当事人
信息，针对未成年人家长外出务工的特点，通过电话、视频等线上方式向
各方当事人厘清案件事实，耐心释法明理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
规定与责任边界，既清晰告知被告方应承担的赔偿义务，也引导家长重
视孩子的法治教育，帮助未成年被告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后果。 真诚的沟
通、专业的引导与人性化的处理方式打动了各方当事人，所有被告方均
认可案件事实，主动表达了和解赔偿的意愿。

在王俊山的主持下，双方当事人快速达成一致调解协议：被告方监
护人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5250 元， 并约定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
前履行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调解协议达成次日，被告方便主动将全额赔偿款
交付到位，真正实现了“案结事了人和”。

此次案件的妥善化解，是西华县人民法院探索涉未成年人纠纷非诉
讼解决机制的生动实践。 下一步，西华县人民法院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
司法保护工作，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不断优化涉未成年人
案件审理、调解工作模式，持续推行柔性司法、善意司法，用有温度、有速
度、有力度的司法服务，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司法屏障。

课堂上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。。


